
证券代码：688150 证券简称：莱特光电 公告编号：2023-039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568,87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402,437,585 股的
比例为 0.39%，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7.98 元/股，最低价为 16.58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27,117,781.93
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8月 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本次回购
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含），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
机用于员工持股及/或股权激励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9.4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8 月 24 日、2023
年 8月 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1）、《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32）。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 1,568,870股，占公司总股本 402,437,585股的比例为 0.39%，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7.98 元/股，
最低价为 16.58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27,117,781.93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回购计划，并根据
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88560 证券简称：明冠新材 公告编号：2023-074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方案的实施情况：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6,355,219 股，占公司总股本
201,301,918 股的比例为 3.1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4.49 元/股，最低价为 19.47 元/股，支付的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189,299,637.8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信息
公司于 2023年 3月 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
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 56.0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 11,272.80 万元（含），不超
过人民币 21,42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5 日及 2023 年 3 月 23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20）、《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3-023）。

二、实施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 6,355,219股，占公司总股本 201,301,918股的比例为 3.1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4.49 元/股，
最低价为 19.47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89,299,637.83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0 日

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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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71 证券简称：联影医疗 公告编号：2023-044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进展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4,041,4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49%，购买的最高价为 111.00 元/股、最低价为 102.20 元/股，已
支付的总金额为 434,537,975.82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2023年 8月 22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 4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40 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3 日、2023

年 8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披露的《联影医疗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联影医疗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32）。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公告披露日，2023年 9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当月回购股份 3,289,412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 0.40%， 购买的最高价为 110.49 元/股， 最低价为 104.71 元/股， 已支付的金额为
352,699,638.3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4,041,41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49%，购买
的最高价为 111.00 元/股，最低价为 102.20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434,537,975.82 元（不含印花税、
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88662 证券简称：富信科技 公告编号：2023-051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618,639 股， 占公司总股本 88,240,000 股的比例为
0.7011%，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3.94 元/股， 最低价为 25.50 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8,360,524.94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2年 5月 16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
工持股计划，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34.35 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500 万
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
内。

2023年 4月 26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回购公司股份实
施期限的议案》，同意将公司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延长 6个月，即回购实施期限延长为自 2022 年 5 月 16

日至 2023年 11月 15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5月 18日、2022年 5月 24日、2023年 4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
（以下简称“《回购方案》”）、《关于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23）、《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24）、《关
于延长回购公司股份实施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1）、《关于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
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

二、 实施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
展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618,639股，占公司总股本 88,240,000股的比例为 0.701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3.94 元/股，最
低价为 25.5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8,360,524.94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88306 证券简称：均普智能 公告编号：2023-057

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44）。 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3,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5,00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和超
募资金，以不超过 7元/股（含）的回购价格，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及、或股权激励计划，并在
发布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 3年内转让； 若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
公告后 3年内转让完毕，则将依法履行减少注册资本的程序，未转让股份将被注销。 回购期限为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因公司正在办理开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等相关业务，公司尚未实施
回购。

一、 回购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8月 3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并于 2023年 9月 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4）。 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3,00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5,000.00 万元（含）的超募资金，以不超过 7 元/股（含）的回购价格，
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及、或股权激励计划，并在发布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
3年内转让；若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 3 年内转让完毕，则将依法履行减少
注册资本的程序，未转让股份将被注销。 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二、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

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因公司正在办理开立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等相关业务，故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公司尚未实施回购。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
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88325 证券简称：赛微微电 公告编号：2023-046

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539,307股，占公司总股本 83,330,927 股的比例为
0.6472%，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40.00 元/股， 最低价为 36.68 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0,961,818.74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3年 7月 3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
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45 元/股
（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7 月 5 日、2023 年 7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3）、《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37）。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 539,307股，占公司总股本 83,330,927 股的比例为 0.647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40.00 元/股，
最低价为 36.68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0,961,818.74元（不含印花税、 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同时根据回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88408 证券简称：中信博 公告编号：2023-045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选举韦钢先生为第三
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变更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财务负责人王程先生、副总经理孙国俊先生提交的辞任报告。 王程先生因

个人原因申请辞任公司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职务，辞任后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孙国俊先生因个
人原因申请辞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任后将不再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 辞任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
日起生效。 王程先生、孙国俊先生辞任上述职务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王程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0.1076%，通过苏州融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0.1442%。 孙国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补充聘任如下人员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副
总经理：

1、聘任荆锁龙先生为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工作并全面负责公司财务事务的管理；
2、聘任吴四海先生为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工作并全面负责公司业财结合相关事务的管理；
3、聘任陈夫海先生为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工作并全面负责公司人力资源相关事务的管理；
4、聘任潘雪芳先生为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工作并全面负责公司全球供应链及制造中心相关事

务的管理；
以上人员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二、关于变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情况
根据 2023 年 8 月中国证监会最新发布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2023 年 9 月 4 日起实

施），审计委员会成员应当为不在上市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其中独立董事应当过半数，并由
独立董事中会计专业人士担任召集人。 公司根据上述新规对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进行相应调整，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蔡浩先生不再担任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董事会其他职务保留。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选举董事韦钢先生担任
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韦钢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为止。 变更后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为：章之旺先生、马飞先生、韦钢先生。

三、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本次聘任公司
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的事项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中有关任职资
格的规定，未发现上述人员有不适合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的情形。

特此公告。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0 日

附件简历资料：
1、荆锁龙个人简历
荆锁龙，男，1968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级会计师。 主要任职经历：荆锁龙先生曾

在宝钢苏冶重工有限公司、大丰大奇金属磨料有限公司、苏州鼎峰重型机械厂等任职。 2015 年 5 月至
今，任职于中信博，历任公司财务部部长、财经管理中心负责人等职务。

截至目前，荆锁龙先生通过苏州融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0.0561%，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荆锁龙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
适宜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的情形。

2、吴四海个人简历
吴四海，男，1974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主要任职经历：吴四海先生曾在

海尔集团、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华菱安赛乐米塔尔汽车板有限公司、中国化工油气股份有限
公司任职。 2023年 4月至今，任职于中信博，现任公司业财结合负责人。

吴四海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吴四海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适宜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情形。

3、陈夫海个人简历
陈夫海，男，1974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 主要任职经历：陈夫海先生曾在

苏州三星显示有限公司，香港德昌电机（苏州）有限公司任职。2021年 6月至今，任职于中信博，现任公
司人力资源负责人。

陈夫海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夫海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适宜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情形。

4、潘雪芳个人简历
潘雪芳，男，197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主要任职经历：潘雪芳先生曾在

中核苏州阀门有限公司任职工艺工程师等职务、 美国伊顿电气有限公司任职厂长及总经理等职务。
2023年 2月至今，任职于中信博，现任公司全球供应链及制造中心负责人。

潘雪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潘雪芳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适宜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情形。

5、韦钢个人简历
韦钢，男，1973年 6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主要任职经历： 2011年至今任深圳市达

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同时在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江苏凌
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高峰医疗器械（无锡）有限公司任董事、上海德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任监事、南京中科水治理股份有限公司任监事等公司任职。 2017 年 9 月至今任公司
董事。

韦钢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韦钢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适宜担任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情形。

证券代码：688696 证券简称：极米科技 公告编号：2023-052

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127,88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8%，购买的最高价为 234.00 元/股、最低价为 165.00 元/股，已支付的总
金额为 23,322,588.01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 回购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8月 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资金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0万元（含），不低于人民币 2,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511.53 元/股
（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9月 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0）。 公司于 2022年 9月 9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
编号：2022-053）。

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511.53 元/股调整为

509.39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6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实施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2）。

公司于 2023年 8月 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回购公司股份实施
期限的议案》，对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延长 6 个月，延期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止，即回购实施期限为自
2022年 8月 30日至 2024年 2月 29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8月 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延长回购公司股份实施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9）。

二、 实施回购股份进展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

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公告如下：

2023年 9月，公司未回购股份。 截至 2023 年 9 月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127,883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 0.18%， 购买的最高价为 234.00 元/股、 最低价为 165.00 元/股， 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23,322,588.01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88777 证券简称：中控技术 公告编号：2023-067

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 2023 年 9 月 28 日，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031,989 股， 占公司总股本 785,924,676 股的比例为
0.131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47.42 元/股，最低价为 46.40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48,394,045.52 元（不
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8月 23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回购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同意
公司以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
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

不超过 80.54元/股（含），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 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
（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8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公告》
（公告编号：2023-054）、2023年 9月 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5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现公司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3年 9月 28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 1,031,989 股，占公司总股本 785,924,676 股的比例为 0.131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47.42 元/
股，最低价为 46.4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48,394,045.52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88435 证券简称：英方软件 公告编号：2023-052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10月 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路 2049弄 16号楼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普通股股东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6,287,92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6,287,92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3.4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3.4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胡军擎主持， 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

决。 会议的召集合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287,624 99.9991 300 0.0009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287,624 99.9991 300 0.0009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200 40.0000 300 60.000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攀峰、彭佳宁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0 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688330 证券简称：宏力达 公告编号：2023-036

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3年 9月 28日，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290,140股，占公司总股本 140,000,000 股的比例为 0.2072%，回购成交
的最高价为 32.10 元/股，最低价为 31.00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137,247.26 元（不含印花
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取得的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并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
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8 元/股（含），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含）。 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同
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9 月 7 日、2023 年 9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披露的《宏力达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4）、
《宏力达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2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3 年 9 月 28 日，公司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290,140 股，占公司总

股本 140,000,000 股的比例为 0.207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2.10 元/股，最低价为 31.00 元/股，支付
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137,247.2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88251 证券简称：井松智能 公告编号：2023-040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38）。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4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最终股
份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 截至 2023年 9月 28日，公司尚未进行回购交易。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一）2023年 8月 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第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2023 年 9 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进行股份回购，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40 元/股（含），回购期限为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最终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年 8月 30日、2023年 9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32）、《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
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38）。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
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3年 9月 28日，公司尚未进行回购交易。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同时根据回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5108 证券简称：同庆楼 公告编号：2023-038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于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 50%以上的情形。
●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 2023 年前三季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 17,640.91万元至 23,867.11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增加 8,859.07 万元至 15,085.28 万元，
同比增长 100.88%至 171.78%。 公司预计 2023年前三季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为 14,075.57万元至 19,043.42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增加 6,876.75万元至 11,844.60万
元，同比增长 95.53%至 164.54%。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9月 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 2023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7,640.91

万元至 23,867.11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法定披露数据），将增加 8,859.07 万元至 15,085.28 万元，同
比增长 100.88%至 171.78%。

2、预计 2023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4,075.57 万
元至 19,043.42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6,876.75 万元至 11,844.60 万元，同比
增长 95.53%至 164.54%。

（三）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8,781.8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7,198.81 万元。
（二）每股收益：0.34 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中国拥有十四亿人口，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大量聚集，带来了巨大的餐饮消费市场。 公

司所聚焦的大众聚餐和宴会服务，既是现代消费的热点，也是城市消费中的刚需。 围桌中餐作为“社交
餐饮”为顾客提供交流空间，市场需求巨大，且百年不变。 公司的餐饮服务区域未来可覆盖更多的长三
角城市及县城，市场空间无限。

作为中国上市公司中餐饮行业的稀缺品牌， 公司充分发挥同庆楼在餐饮及宴会业务上的巨大优
势，创新发展出以大型餐饮配套客房的宾馆业务新模式，提高酒店设施利用效率，形成叠加效应，从而
使宾馆业务在市场上极具竞争力。 此外，公司利用同庆楼作为餐饮美食品牌的天然优势，延伸产业链，
大力发展食品业务， 以中华老字号餐饮美食品牌+众多线下大型餐饮门店+根基雄厚的研发力量为基
础，构建了同庆楼食品的竞争优势。 餐饮、宾馆、食品三项业务互相驱动，互相促进，形成公司“三轮驱
动”的发展战略。 今年前三季度，公司的三轮驱动战略已初步成形，餐饮业务稳步前进，宾馆业务已经
驶上发展的快车道，食品业务增长迅速，这三个板块业务相互之间正在形成积极的正循环机制，预计
公司未来业绩将因此持续攀升。

Q3淡季不“淡”，公司业务延续前 2季度快速发展态势，增长动能强劲。“同庆楼”品牌深入人心，
占据了消费者心智，建立了以品牌为先导的竞争力护城河。 在 2023年消费市场总体不景气的情况下，
公司在各项业务上持续改革创新，不断自我加压，经营业绩依然表现靓丽，验证了公司业务的市场刚
需和团队的经营管理能力。

四、风险提示
本期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测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截至本

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期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测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3 年第三季度报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5108 证券简称：同庆楼 公告编号：2023-039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

及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同庆楼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
个交易日（2023年 9月 25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比
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马鞍山市普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97,640,187 37.55

2 沈基水 53,803,307 20.69

3 吕月珍 8,967,218 3.45

4 合肥市盈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967,218 3.45

5 合肥市同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967,218 3.45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阿尔法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4,594,566 1.77

7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睿毅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700,620 1.42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价值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94,710 1.31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3,242,718 1.25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88,600 1.11

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马鞍山市普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97,640,187 37.55

2 沈基水 53,803,307 20.69

3 吕月珍 8,967,218 3.45

4 合肥市盈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967,218 3.45

5 合肥市同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967,218 3.45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阿尔法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4,594,566 1.77

7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睿毅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700,620 1.42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价值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94,710 1.31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3,242,718 1.25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88,600 1.11

特此公告。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88148 证券简称：芳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3-081
转债代码：118020 转债简称：芳源转债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芳源转债”自 2023年 3月 29 日起开始转股，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芳源转债”共有人
民币 18.30 万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 9,823 股，占“芳源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的 0.00192%。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芳源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64,181.70万元，占“芳源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7150%。

● 本季度转股情况：2023年 7月 1日至 2023年 9月 30日期间，“芳源转债”共有人民币 1,000元
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 53股，转股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685号）同意注册，公司
于 2022 年 9 月 23 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6,420,00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共计募集资
金人民币 64,200.00万元。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 2022年 9月 23
日至 2028年 9月 22日。

经上交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301号文同意，公司 64,2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2 年 11
月 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芳源转债”，债券代码“118020”。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芳源转债”自 2023 年 3 月 29 日
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转股价格为 18.62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芳源转债”的转股期为 2023 年 3 月 29 日至 2028 年 9 月 2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

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自 2023 年 3 月 29 日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芳源转债” 共有人民币 18.30 万元已转换为公司股

票，转股数量为 9,823股，占“芳源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192%。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芳源转债”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64,181.70 万元，占“芳源转

债”发行总量的 99.97150%。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 6月 30日）

本次可转债转
股

变动后
（2023年 9月 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26,682,700 - 124,937,000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123,504,000 - 123,504,000

──股权激励股份 1,433,000 - 1,433,000

──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1,745,700 -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84,923,353 - 386,669,053

总股本 511,606,053 - 511,606,053

注：1、表格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及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计算差异系战略投资者根据《科创板转融通
证券出借和转融券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进行出借股份归还，以及限售股解禁所致。

2、自 2023 年 4 月 3 日起，公司将回购股份作为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来源之一，并优先使用回购
库存股转股，不足部分使用新增发的股票。 此次可转债转股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因此
并未造成公司总股本变动。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芳源转债的详细情况， 请查阅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董秘办
联系电话：0750-6290309
电子邮箱：fyhb@fangyuan-group.com
特此公告。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88698 证券简称：伟创电气 公告编号：2023-063

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得专利证书和软件著作权证书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创电气”或“公司”）及子公司深圳伟创控制技术责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创控制”）自 2023年 7月 1日起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

利证书 7项，其中发明专利 1项、实用新型专利 4项、外观设计专利 2项；取得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2项。 具体情况如下：
一、专利证书

序号 专利名称 申请日期 授权日期 专利号 专利类型 取得方式 专利权人

1 一种电机定子焊接装置、焊接方法及电机 2022/8/4 2023/7/18 ZL202210933987.7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伟创电气

2 按键 2023/1/17 2023/7/18 ZL202320118593.6 实用新型专利 原始取得 伟创电气

3 电机及织机 2023/2/10 2023/7/18 ZL202320188808.1 实用新型专利 原始取得 伟创电气

4 单圈绝对值磁编码器 2023/5/17 2023/9/22 ZL202321209711.0 实用新型专利 原始取得 伟创控制

5 电机油封安装工装 2023/5/23 2023/9/29 ZL202321262551.6 实用新型专利 原始取得 伟创电气

6 输入输出扩展模块（PLC-VM 系列） 2023/5/11 2023/9/19 ZL202330275548.7 外观设计专利 原始取得 伟创控制

7 通信接口模块（PLC-VM 系列 EtherCAT模块） 2023/5/12 2023/9/19 ZL202330278703.0 外观设计专利 原始取得 伟创控制

注：1、发明专利保护期限自申请日起二十年；2、实用新型专利保护期限自申请日起十年；3、外观设计专利保护期限自申请日起十五年。
上述发明专利的取得是公司重要核心技术的体现和延伸，本次专利的获得不会对公司近期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发挥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优势，促进技术创新，从

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序号 软件名称 登记号 著作权保护期 取得方式 权利范围 著作权人

1 伟创 VM-RTU-ECT模块单板软件 V1.0 2023SR0950579 2023年 5月 10日至
2073年 12月 31日 原始取得 全部权利 伟创控制

2 伟创 VM 系列 IO扩展模块单板软件 V1.0 2023SR0963186 2023年 5月 30日至
2073年 12月 31日 原始取得 全部权利 伟创控制

上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取得和应用，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公司形成持续创新机制，保护公司自主知识产权。
特此公告。

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9 日


